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一九五○年六月三十

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

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第二章  土地的没收和征收 

第二条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

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第三条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但对依

靠上述土地收入以为维持费用的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医院等事业，应由当地人民政府另

筹解决经费的妥善办法。 

清真寺所有的土地，在当地回民同意下，得酌予保留。 

第四条 

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 

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

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 

工商业家在农村中的土地和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应予征收。但其在农村中的其他财产

和合法经营，应加保护，不得侵犯。 

第五条 

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

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得以地主论。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

地数百分之二百者（例如当地每人平均土地为二亩，本户每人平均土地不超过四亩者），均

保留不动。超过此标准者，得征收其超过部分的土地。如该项土地确系以其本人劳动所得购

买者，或系鳏、寡，孤、独、残废人等依靠该项土地为主者，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虽超

过百分之二百，亦得酌情予以照顾。 

第六条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

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

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第七条 

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第八条 

本法规定所有应加没收和征收的土地，在当地解放以后，如以出卖、出典、赠送或其他

方式转移分散者，一律无效。此项土地，应计入分配土地的数目之内。但农民如因买地典地



而蒙受较大损失时，应设法给以适当补偿。 

第九条 

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及其他农村社会阶级成分的合法定义，另定之。 

第三章  土地的分配 

第十条 

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均由乡农

民协会接收，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斜的贫苦农民所有，对

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第十一条 

分配土地，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按土地数量、质量及其位置

远近，用抽补调整方法按人口统一分配之。但区或县农民协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各行政村

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在地广人稀的地区，为便于耕种，亦得以乡以下的较小单位分配

土地。乡与乡之间的交错土地，原属何乡农民耕种者，即划归该乡分配。 

第十二条 

在原耕基础上分配土地时，原耕农民自有的土地不得抽出分配。原耕农民租入的土地抽

出分配时，应给原耕农民以适当的照顾。应使原耕农民分得的土地（自有土地者连同其自有

土地在内），适当地稍多于当地无地少地农民在分得土地后所有的土地，以使原耕农民保持

相当于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土地为原则。 

原耕农民租入土地之有田面权者，在抽动时，应给原耕者保留相当于当地田面权价格之

土地。 

第十三条 

在分配土地时，对于无地少地人口中若干特殊问题的处理，如下： 

一、只有一口人或两口人而有劳动力的贫苦农民，在本乡土地条件允许时，得分给多于

一口人或两口人的土地。 

二、农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小贩、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属，应酌情分给部分土地和其他生

产资料。但其职业收入足以经常维持其家庭生活者，得不分给。 

三、家居农村的烈士家属（烈士本人得计算在家庭人口之内）、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

战斗员、荣誉军人、复员军人、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包括随军家属在

内），均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

得视其薪资所得及其他收入的多少与其对于家庭生活所能维持的程度，而酌情少分或不分。 

四、本人在外从事其他职业而家属居住农村者，其家属应酌情分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其职业收入足以经常维持其家属生活者，得不分给。 

五、农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及阿訇，有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无其他职业

维持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六、经城市人民政府或工会证明其失业的工人及其家属，回乡后要求分地而又能从事农

业生产者，在当地土地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七、还乡的逃亡地主及曾经在敌方工作现已还乡的人员及其家属，有劳动力，愿意从事



农业生产以维持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八、家居乡村业经人民政府确定的汉奸、卖国贼、战争罪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及

坚决破坏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不得分给土地。其家属未参加犯罪行为，无其他职业维持生

活，有劳动力并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第十四条 

分配土地时，得以乡为单位，根据本乡的土地情况，酌量留出小量土地，以备本乡情况

不明的外出户和逃亡户回乡耕种，或作本乡土地调剂之用。此项土地，暂由乡人民政府管理，

租给农民耕种。但所留土地最多不得超过全乡土地的百分之一。 

第十五条 

分配土地时，县以上人民政府得根据当地土地情况，酌量划出一部分土地收归国有，作

为一县或数县范围内的农事试验场或国营示范农场之用。此项土地，在未举办农场以前，可

租给农民耕种。 

第四章  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 

第十六条 

没收和征收的山林、鱼塘、茶山、、桐山、桑田、竹林、果园、芦苇地、荒地及其他可

分土地，应按适当比例，折合普通土地统一分配之。为利于生产，应尽先分给原来从事此项

生产的农民。分得此项土地者，可少分或不分普通耕地。其分配不利于经营者，得由当地人

民政府根据原有习惯，予以民主管理，并合理经营之。 

第十七条 

没收和征收之堰、塘等水利，可分配者应随田分配。其不宜于分配者，得由当地人民政

府根据原有习惯予以民主管理。 

第十八条 

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荒地、大荒山、大盐田和矿山及湖、沼、河、港等，均归国家

所有，由人民政府管理经营之。其原由私人投资经营者，仍由原经营者按照人民政府颁布之

法令继续经营之。 

第十九条 

使用机器耕种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田、苗圃、农事试验场及有技术性的大竹园、大果

园、大茶山、大桐山、大桑田、大牧场等，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不得分散。但土地所有权

原属于地主者，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得收归国有。 

第二十条 

没收和征收土地时，坟墓及坟场上的树木，一律不动。 

第二十一条 

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应妥为保护。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筑和地主的

房屋，均不得破坏。地主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不合农民使用者，得由当地人民政府管理，充

作公用。 

第二十二条 

解放后开垦的荒地，在分配土地时不得没收，仍归原垦者耕种，不计入应分土地数目之



内。 

第二十三条 

为维持农村中的修桥、补路、茶亭、义渡等公益事业所必需的小量土地，得按原有习惯

予以保留，不加分配。 

第二十四条 

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

或省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的一般原则，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 

第二十五条 

沙田、湖田之属于地主所有或为公共团体所有者，均收归国家所有，由省以上人民政府

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 

第二十六条 

铁路、公路、河道两旁的护路、护堤土地及飞机场、海港、要塞等占用的土地，不得分

配。已划定线路并指定日期开辟的铁路、公路、河道及飞机场等应保留土地者，须经省以上

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七条 

国家所有的土地，由私人经营者，经营人不得以之出租、出卖或荒废。原经营人如不需

用该项土地时，必须交还国家。 

第五章  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 

第二十八条 

为加强人民政府对土地改革工作的领导，在土地改革期间，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经人

民代表会议推选或上级人民政府委派适当数量的人员，组织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贵指导和处

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事宜。 

第二十九条 

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

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第三十条 

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

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第三十一条 

划定阶级成分时，应依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按自报公议方

法，由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在乡村人民政府领导下民主评定之。其本人未参加农民

协会者，亦应邀集到会参加评定，并允许其申辩。评定后，由乡村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

批准。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得于批准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庭提出申诉，经县人民

法庭判决执行。 

第三十二条 

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方法，对

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



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人民法庭的组织条例，另定之。 

第三十三条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为保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严禁一切非法的宰杀

耕畜、斫伐树木，并严禁荒废土地，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违者应

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三十四条 

为保障土地改革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各级人民政府应负责切实

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农民及其代表有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勘各方各级的一切工作人

员的权利。侵犯上述人民权利者，应受法律制裁。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法适用于一般农村，不适用于大城市的郊区。大城市郊区的土地改革办法，另定之。 

本条所称的大城市，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按城市情况决定之。 

第三十六条 

本法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但在汉人占多数地区零散居住的少数民族住户，在当地土

地改革时，应依本法与汉人同等待遇。 

第三十七条 

本法不适用于土地改革业已基本上完成的地区。 

第三十八条 

凡在本法公布后开始施行土地改革的地区，除本法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及第三十七条所

规定之地区外，均须按照本法施行。各地何时施行土地改革，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

委员会）及省人民政府以命令规定并公布之。 

第三十九条 

本法公布后，各省人民政府应依本法所定原则及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当地土地改革实施办

法，提请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批准施行，并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备案。 

第四十条 

本法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后公布施行。 

根据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